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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 CB(1)258/08-09(02)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青鳥就「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檢討之回應 
(20.11.2008) 

 
對政府以「保護青少年免受淫褻及不雅資訊荼毒」為大前提，就檢討實行了 21
年之「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提出了多項特別是針對新媒體加強規管的

「改善範圍」建議，本會抱有懷疑態度。 
 
本會認為，整份諮詢文件瀰漫著色情與性等同「淫褻」或「不雅」，均屬不健

康而必須打壓的氣氛。當中多項建議不單無助處理或解決青少年在面對該等資

訊時之困惑，而收緊《條例》、加強執法等建議更有機會導致媒體自我審查、

侵犯個人私隱及資訊自由流通，同時增加推行性教育的困難，窒礙性文化發展

及限制個人之性自主空間，容易造成以主流之道德觀打壓小眾取向之負面效

果。 
 
因此，我們反對諮詢文件中提及多項對傳媒及新媒體之限制及規管建議，並強

烈建議政府應立即加強對青少年及成年人之教育及性教育，以更開放多元的角

度討論情色文化及其他有可能涉及「暴力、腐化及可厭」之資訊。 
 
1. 「淫褻」及「不雅」之定義及物品評級機制 

根據現行之《條例》，「淫褻」及「不雅」的定義包括「暴力、腐化及可

厭」，然而「淫褻」及「不雅」兩個詞彙本身的意義卻與「色情」及「性」有

更多關連。繼續沿用「淫褻」及「不雅」作分級，既未能適當地表達「暴力、

腐化及可厭」之意思，更帶有誤導成份，容易導致公眾對「色情」與「性」的

負面標籤。 
 
本會建議取消使用「淫褻」及「不雅」之眼，而以不同「程度」為物品評級，

例如第一、第二及第三級。每級表示不同的閱讀建議，如適合所有人士閱讀、

適合青少年閱讀，及只適合成年人閱讀等，方便個人按情況及需要而選擇。 
 
本會建議政府就評級訂定指導原則，在經過廣泛諮詢及討論後，經立法機關審

議通過。本會支持在為物品之評級作出裁決時，必須考慮是否有利於科學、文

學、藝術、學術或其他小眾關注的事項。 
 
2. 審裁機制 
 
(A) 審裁機制 
現行之審裁委員由個人提出向司法機構申請，再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其

中委任之準則欠透明度，而現時審裁處只約有 300 名審裁委員，本會質疑現時

之審裁委員是否能代表社會不同階層、背景人士所持「一般合理的社會人士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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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接受的道德禮教標準」。本會反對成立一個新的獨立審裁機構，而由政府於

社會上「某些」有代表性的界別中委任合適人士組成。本會因為這種「功能界

別」有可能導致審裁機構偏重某些個別界別人士所持之道德標準，達致有欠客

觀之審裁結果。 
 
本會認為應該廢除現時的審裁處，交由一個特定行政部門評定某物品是否有機

會違反本港法例，若初步評定物品有機會違反法例，則交予法庭正式處理，為

該物品進行評級及裁定其是否違法。行政部門進行之評定結果，亦應該於網站

公告市民，並應容許物主了解及翻查被評定為某級別之原因。 
 
法庭則以普通法之原則，按照社會的標準而非其個人的準則、及根據案例為物

品作出評級；而審裁處在被廢除前所作出之評級，應可被法院援引為案例。本

會認為，本港之司法制度公正而公開，任何市民均可聽審及查閱有關之裁判，

相信比現時的審裁員制度更為公正。 
 
(B) 呈交物品以評定類別 
我們認為，政府應設立一個特定行政部門（如上建議），接受由公眾提出的投

訴，由該行政部門初步評定某物品是否有機會違法，再決定是否將有關物品提

交予法庭作出裁決。 
 
(C) 強制在作出檢控前進行評級 
另外，當執法部門在執法過程中遇到物品涉及違法行為時，亦必須將物品提交

予法院進行正式評級，再根據法院之評級決定是否進行檢控。這種做法可避免

執法部門自行作出判斷，而法院可就同一物品之評級裁決及涉及之違法行為一

併作出處理。 
 
3. 新媒體之管制 
 
(A) 規管「淫褻」及「不雅」資訊 
現時網絡技術日益發達，互聯網早已打破地域之限。本會認為規定互聯網服務

供應商提供過濾軟件，以及要求輸入信用卡資料以核實身份、確保瀏覽人士年

滿十八歲之建議不僅功效成疑，亦有礙通訊自由及侵犯個人私隱。而執法部門

有權在取得法庭手令後向網站或互聯網供應商發出「強制移除違規網頁通

知」，更是嚴重打擊本港通訊及資訊流動之自由，有機會被利用成為剝奪市民

知情權之手段，實在不可能為一自由社會所接受。 
 
本會同意網站可在展示資訊前先展示提醒及警告字句，顯示資訊有可能被評之

界別。不同年齡人士須按個人狀況決定是否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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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認為，政府應加強教育及宣傳，協助公眾了解如何與青少年一同面對及理

解有可能不適當青少年閱讀之資訊（包括「暴力、腐化及可厭」之成份），而

非以禁絕之手段，以規管資訊流通之方法「保護」青少年。 
 
(B) 「公眾人士」的定義 
本會強烈反對規管個別使用者之間的傳送，堅持個別使用者在互聯網上之資訊

流動自由不應被扼殺。 
 
4. 刑罰 
本會反對加重刑罰，認為現時之刑罰已經足夠。 
 


